
檔 號： FIN 96 /2 /1  I I 政 府 總 部 庫 務 局

財 務 通 告 第 7 /2000 號

發 放 報 酬 予 各 委 員 會 的 非 官 守 成 員

（注意：這是 丙級傳 閱 通 告，各局長、管制

人員、部門主任秘書及會計師 ，以

及處理財務事務的所有其他人員，

均應閱讀。）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本通告旨在提醒各局和部門向政府所設委員會的非官守成員發

放報酬的原則和指引。本通告取代財務通告第 7 / 9 3 號。

發 放 報 酬 予 政 府 各 委 員 會 非 官 守 成 員 的 原 則

2 . 非官方人士加入各政府委員會服務，必須屬自願性質，這是一

項基本原則，而按照慣例，這些人士不會獲得報酬。但另一方面，任

何人都不應因擔任公職而致財政拮据，而政府也不應以“廉價”獲得

高資歷專業人士的服務 。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三 月 五 日 會 議 席

上，重申了這些原則。

發 放 報 酬 予 政 府 各 委 員 會 非 官 守 成 員 的 指 引

3 . 鑒於委員會數目繁多，各有不同的職能和責任，而工作量和花

費非官守成員的時間亦大有分別，因此我們不宜就支付酬金予各委員

會的非官守成員作出強制規定。不過，各局長和管制人員考慮應否發

放酬金時，應遵從下列指引︰

( a ) 應為彌補非官守成員為執行公職而支付的交通費、實付費
用和其他有關開支而考慮發放酬金，並應計及會議次數、

地點和所需的秘書支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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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報酬應視作因下述原因而損失收入的補償︰

( i ) 為 了 在 政 府 的 委 員 會 服 務 而 辭 去 本 身 的 實 任 職 位 ；
或

( i i ) 擔 任 委 員 會 成 員 需 要 經 常 處 理 大 量 工 作 ， 佔 去 該 成
員在工作天的大部分時間；

( c ) 雖然非官守成員所提供的專家或專業意見不應作為申索報
酬的理由，但他們在履行有關委員會的職能方面 (例如擔
任上訴委員會主席 )所需具備的專門知識和經驗，則應列
為給予酬金的考慮因素。

4 . 立法會在本年年初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委員會，負責研究發放

報酬予政府各委員會非官守成員的現行安排。委員對發放酬金方面明

顯不一致的做法表示關注。管制人員應就委員所關注的事項，不時檢

討應否發放報酬予其轄下各委員會的非官守成員，並在設立新的委員

會時認真考慮發放報酬的問題。

程 序 上 的 安 排 及 酬 金 額

5 . 各局長應按上述原則及指引 ， 考 慮 給 予 報 酬 是 否 有 需 要 及 適

當。他們應視乎需要而諮詢主席 (如他／她是非官方人士 )，以及尋求
有關部門首長的意見。各局長亦應參考其他履行類似類能的委員會的

現行發放酬金安排。有關局長如認為給予報酬是適當的，則應向庫務

局局長提出理由，並建議酬金額，以及述明有足夠的款項支付，以供

考慮。

6 . 庫務局局長已獲財務委員會授權批准此類的酬金，惟不能超逾

一個上限。這個上限會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定期修訂，並透

過庫務局的通函公布。由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起，這個上限為每位成

員每次出席會議的酬金不超逾 7 4 5 元。如出席會議的次數少，例如每
月四至五次，酬金逐次計算；但如次數頻密，則發放每月計酬金 (以
平均每月出席次數為基準 )，會較為適合。

7 . 在一些情況下，發放高於該上限的酬金會較為適當。發放高於

上限的酬金的理由，多半都是有關委員會的事務非常費時 ，需要其主

席及成員在時間和收入方面作出重大犧牲，有時更需要專業經驗和知

識，因此應予適當酬報 。由於酬金高於該上限 ，須由財務委員會按個

別情況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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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為方便各局及部門考慮及建議非官守成員的適當酬金額，並確

保政府各部門在發放酬金方面更趨一致，本局已將所有核准的酬金額

刊登於庫務局網頁 ( h t t p : / /www. in fo .gov .hk / fb )，以供參考 。此外，本
局各有關資源組的同事亦會樂意提供協助。如網頁上有關資料需要更

改，各局及部門應盡早通知庫務局。

9 . 有些委員會雖由政府委任，但在批核酬金予委員會主席及成員

上，並不受上述制度規限。這些委員會包括︰

( a ) 財政自主的非政府資助公共機構，例如機場管理局、房屋
委員會、九廣鐵路公司及香港考試局；以及

( b ) 法定團體，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上訴委員會、選舉管
理委員會及版權審裁處，支付予其主席及成員的酬金受有

關法例的特定條文管限。

營 運 基 金

10 . 本通告亦適用於各營運基金。

查 詢

11 .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首席行政主任 (G)林健強先生 (電
話︰ 2 8 1 0  2 6 6 8 )或庫務主任 (內部管理 )鍾小玲女士 (電話︰ 2 8 1 0  2 5 6 7 )
查詢。

庫務局局長俞宗怡

分發名單： 決策局局長

管制人員

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四日


